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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412 章 隧道鑽炸法及非全斷面機械開挖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本章係說明隧道鑽炸法及非全斷面機械開挖施工之一般規定。 

1.2 工作範圍 

本章適用於所有關於岩石、土壤及崖錐堆積層之地下開挖。原則上，承

包商應依照設計圖說所示之程序與方法開挖，但若實際地質狀況需要

時，得按相關規定調整，以符合彈性施工原則。除另有規定外，開挖應

採平滑開炸（Smooth Blasting）或機械開挖方式。對於地質特別惡劣之

路段，承包商應提出能減少地層惡化擾動、超挖和影響初期支撐之各種

開挖方法與步驟，以符合設計及施工要求。 

1.3 定義 

1.3.1 非全斷面開挖機械包含開挖機、破碎機、巨臂式掘削機（Roadheader）

等，其開挖亦應依本章相關規定辦理。 

1.3.2 隧道開挖斷面之定義如下圖所示。 

 

 

 

 

 

 

(1) A 線為最小開挖線，除支撐系統構材及局部堅硬岩塊之稜角（屬於

Ⅰ～Ⅲ型岩體開挖及支撐者，突出不得超過 3cm；屬於Ⅳ～Ⅵ型岩

體開挖及支撐者，不得超過噴凝土設計厚度之 1/3）允許存在外，A

線內不得有任何雜物。根據設計圖說所示，依不同開挖支撐類型設

計之混凝土襯砌與噴凝土厚度並加預估變形寬容量，而定之開挖線

謂之 A線。 

(2) O線為可能超挖線。 

(3) b為可能超挖量。 

(4) B線為噴凝土內緣線。 

(5) D 線為混凝土襯砌外緣設計線。混凝土襯砌前除岩栓頭及防水層

外，D線內不得留有任何雜物。 

(6) d 為預估變形量，包括地質預估變形量與施工寬容量，其值如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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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或設計圖說之規定。該值僅供隧道淨空斷面控制、工程數量及

預算編列之參考；承包商應採取適當措施俾以控制地層變形在此範

圍內。預估變形量之修正，監造人員得視計測結果，並參考地質情

況及施工因素等經分析研判其變形趨勢後，於適當時機予以修正。

A線與 B 線應隨之變動，承包商應依照辦理，不得異議。 

(7) C線為混凝土襯砌內面設計線。 

1.4 資料送審 

1.4.1 品質管理計畫書 

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將相關品質管理計畫書送請監造人員核可。 

1.4.2 承包商應於開挖工作開始至少一個月前提出開挖施工計畫，經由監造人

員同意後實施。惟監造人員對承包商開挖計畫之認可並不免除承包商對

開挖之正確性、適應性、安全性所應負之責任。對於承包商不稱職之工

作人員，監造人員有權要求撤換。施工計畫應附完整的說明及附圖，其

項目至少應包含： 

(1) 施工預定進度表。 

(2) 開挖方法（包括各種開挖順序或開炸設計等）。 

(3) 計測執行計畫[含回饋分析]。 

(4) 施工機具及設備（包括各種施工機具及設備之型式、規格、配置等）。 

(5) 組織架構。 

(6) 地質師及計測工程師之學經歷。 

(7) 施工時期交通維持計畫。 

(8)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執行計畫。 

(9) 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10) 施工放樣計畫。 

(11) 材料堆置儲存使用計畫。 

(12) 爆炸物管理計畫 

(13) 緊急事故處理計畫。 

2. 產品 

（空白） 

3. 施工 

3.1 準備工作 

3.1.1 承包商應負開挖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之責任，並應符合政府頒佈之有關

法令規章。於開挖施工前提出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實施計畫，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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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施工通風、排水、照明、安全及衛生監測（不含設計圖說規定

之監測）、餘方處理及廢水處理等，經監造人員認可後實施。 

3.1.2 不論利用何種開挖方式作業，承包商應有良好、確實之工作方法及適當

設備以控制塵埃、氣味、煙霧及有害氣體等，期能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照明和通風應符合隧道作業標準，並有效控制有毒害及爆炸性之氣體。

基於工作人員生命、財產安全之需要或對環境噪音、振動等之限制，監

造人員有權調節、限制或禁止開炸，若歸責於承包商，承包商不得要求

補償或展期。 

3.2 施工規定 

3.2.1 採用鑽炸法及非全斷面機械隧道開挖施作時，承包商應符合第 02403 章

「岩體分類與開挖支撐類型」之規定評定開挖支撐類型，依設計圖說所

示之開挖順序及輪進施工。 

3.2.2 設計圖說所示之輪進長度與支撐時限均係指上半斷面而言，該處開挖後

應在規定時限內完成支撐，且支撐不得中斷或延遲；所示之上半斷面開

挖高度為建議最高限度，承包商可視工作能力及施工需求書面提出加大

開挖高度要求，惟需經監造人員同意後施做。如地質條件較差時，承包

商應視實際狀況酌予減低上半開挖斷面之開挖高度或依監造人員指示辦

理。 

3.2.3 台階之開挖計畫得由承包商提出，經監造人員核可後據以施工；台階開

挖若採用開炸方式，原則上應採用水平鑽孔，以減少超挖。聯絡隧道及

凹槽須待主隧道支撐及交接面之補強支撐完成後始可開挖，該補強支撐

可視情況酌於增減；聯絡隧道及凹槽之支撐如設計圖說所示或依監造人

員指示或由承包商提出經監造人員認可。 

3.2.4 每次開炸後承包商應小心清理鬆落之岩塊。支撐構件須足以保持隧道穩

定。先前開挖部份，經持續觀察，若有立刻安裝支撐以維持穩定之必要

時，監造人員得指示承包商先行完成支撐系統後，再進行後續作業。 

3.2.5 對於地質特別惡劣之地段，承包商應提出能減少地層惡化擾動、超挖和

影響初期支撐之各種開挖方法與步驟，以符合設計及施工要求，此計畫

應先行報請監造人員核可。 

3.2.6 當開挖接近預估之地質破碎帶、剪裂帶、煤層等路段時，監造人員得視

需要指示承包商符合本規範第 02344 章「鑽孔及灌漿」規定進行地質鑽

探，並按契約相關項目計價，承包商不得拒絕。 

3.3 施工方法及程序變更 

3.3.1 開挖作業中，承包商認為需要改變開挖方法或開挖程序時，均應事先徵

得監造人員之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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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承包商所採用之開挖方法或開挖程序，不能達到要求之開挖進度，或工

作之水準，或無法維持人員及工程之充分安全，或造成環境污染無法改

善時，應依照監造人員指示提出修正施工計畫。承包商接到監造人員通

知後，應儘速提出說明，經監造人員同意後，更改開挖方法或開挖程序，

包括變更開挖方法所需之設備或材料之改變。 

3.3.3 承包商基於本身之需要或因上述原因，經監造人員指示更改開挖方法或

開挖程序，不論是否增加工作，均不得請求額外補償。 

3.4 特殊狀況 

隧道開挖如遭遇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時，承包商除立即報請監造人員會勘

外，應先採緊急處理措施（如人員疏散等），並儘速提出處理對策送甲方

認可，謹慎處理及開挖支撐，如涉及費用變更，由契約另行規定之。 

3.4.1 隧道穿越流砂層或流泥層，使用設計圖說所示之支撐類型無法抵抗其異

常壓力者。 

3.4.2 工作面滲出之流水量大於每秒 35L連續 24小時，導致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者。 

3.4.3 隧道內散發有毒之天然氣體，其濃度無法以通風之方式沖淡，足以嚴重

危害工作人員之健康者。 

3.4.4 未預期之特殊地質情況，如斷層、廢礦坑、天然洞穴等及地熱區現地岩

溫超過人體體溫（37℃）。 

4. 計價與計量 

4.1 計量 

4.1.1 隧道開挖依開挖支撐類型，分別以監造人員核定各類完成長度乘以各類

開挖斷面積（計至 A 線），以立方公尺為單位計量。 

4.1.2 仰拱開挖不分開挖支撐類型，以監造人員核定完成長度乘以仰拱開挖斷

面積（計至 A線），以立方公尺為單位計量。 

4.1.3 聯絡隧道及隧道凹槽開挖無論開挖支撐類型均依設計圖說數量以立方公

尺為單位計量。 

4.1.4 碴料運棄按運距遠近，以監造人員核定之隧道開挖數量（自然方），以立

方公尺計量。碴料運棄之運距為自隧道洞口至棄碴地點。 

4.1.5 碴料利用依運距遠近，以監造人員核定之隧道開挖數量（自然方），以立

方公尺計量。 

4.1.6 隧道支撐拆除包含主隧道內開挖聯絡隧道、凹槽、側導坑以及其他擴挖

處，於設計圖說明示需二次施工，且經監造人員核可者，而必須拆除已

完成之隧道支撐，本項拆除工作依設計圖說所示各種斷面尺度及監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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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核定之完成拆除數量，以平方公尺為單位計量。 

4.2 計價 

4.2.1 各式開挖依契約詳細價目表「隧道開挖（註明支撐類型）」、項目計價。

各單價包括所有人工、材料、設備（含通風、排水、照明）、可能平均超

挖量、出碴至洞口及為完成本項工作所需之一切費用。為施工測量、安

全計測、現場地質觀測與調查所造成之施工延誤，不得要求延長工期，

且不另給價。 

4.2.2 碴料運棄依契約詳細價目表「碴料運棄」項目計價，其單價包括碴料裝

載、運輸、至棄置地點之處等完成妥善之必要工作及完成本項工作之所

有人工、機具、工具與附屬設備等一切費用在內。 

4.2.3 碴料利用若用於填築，依契約詳細價目表「碴料利用」項目計價，其單

價包括碴料裝載、運輸至指定地點堆置、推平以備填築利用，其他利用

及完成本項工作之所有人工、機具、工具與附屬設備等一切費用在內。 

4.2.4 隧道支撐拆除以契約詳細價目表「隧道支撐拆除」項目計價，契約單價

包含所有拆除、清理、加強支撐構造及其製作、安裝、維護等一切為完

成本工作所須之一切費用在內。 

〈本章結束〉 

 


